
宜蘭縣南澳鄉東澳國民小學行動載具使用規範 

112.08.31修訂 

一、主旨：因應行動學習及線上視訊教學發展趨勢，訂定運用行動載具於教學之管理規範。  

二、目的：  

(一)融合臺北酷課雲或學校發展之平臺，將創新學習模式以資訊科技融合於學校課程中。  

(二)建置適用共通的教材教學素材庫，共享網路教育智慧財產，支援各校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其

教學活動中。  

(三)活絡資訊科技簡化校園行政管理程序，加速家長、學生與校園的互動與溝通。  

三、對象：全校師生。  

四、使用規範：  

  (一)每學期初需填寫『東澳國小行動載具及資訊設備借用申請單』；每學期末需填寫『東澳國小 

      行動載具及資訊設備歸還檢查表』。 

(二)借用行動載具時，請教師務必填寫借用登記(包括：借用日期、借用時段、借用班級、用途、

行動載具項目、數量、歸還日期、教師簽名等)，以利掌握行動載具的借閱情況。 

(三)使用行動載具完畢後，請教師立即按照學生姓名歸還存放於行動車，並上鎖，原則上師生不

可攜帶回家， (除特殊教學需求)。 

(四)借用期限原則以當日(次)借用當日(次)歸還，如有課程需求，借用期程最長不得超過二日。 

(五)行動載具屬校方借予師生課堂學習之設備，應由教師依教學需求統一借用，不得由學生個別

借用。使用前教師應說明並要求學生共同遵守下列事項： 

1.聽從任課老師指導，妥善使用，不可浸水、摔落、敲打、加熱、自行拆裝或個人情緒因素導

致之損壞，若經檢舉以上違反正常使用行為，且查證屬實，損壞者需賠償行動載具全部損失，

校方可取消與禁止該生使用行動載具資格。  

2.行動載具為公有財產且屬新穎設備，遺失時不得要求學校補發，同時借用人需負告知學校及

賠償責任。  

3.行動載具由學校統一監管、派送，師生於使用期間，不得自行升級系統版本、不得自行新增

刪除 APP、修改密碼或設備名稱。  

4.行動載具應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自主學習用途，嚴禁學生使用於線上遊戲、聊天交友或從事

與學習活動無關之事。  

5.行動載具於上課使用，下課時請多到教室外看看遠方，藉以降低近視機率。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遇有特殊情形，學校有權通知借用單位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借用者不得異議，並需配合

辦理。 

(二)本要點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借用人應了解本辦法所訂定之借用人之權利與義務，方得進行借用。 

   (四)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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